肥西县农业科技示范园管理办法
为推动肥西县农业科技示范园（以下简称科技示范园）建设与发展，现依据国家科技部《农业科技园区指南》、《农业科技园区管理办法》和安徽省科技厅《关于加强我省农业科技园区建设的意见》，特制定本办法。
一、总则
第一条 科技示范园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的农业发展新型模式，是农业技术组装集成的载体，是市场与农户连接的纽带，是现代农业科技信息的辐射源，是农业新技术创新的试验站，是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和技术培训的基地。通过建设肥西县科技园，引导和示范带动全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和农村经济发展。
二、组织管理机构及职责
第二条  肥西县科技局设立农业科技示范园建设指导组，负责落实国家有关政策和地方配套政策，指导科技园区的发展规划、实施方案、管理办法与规章制度的实施监督等。局长任组长，分管副局长为副组长，局办公室、农社科、知识产权科负责人为成员，日常管理工作由农社科承担，具体落实科技示范园的组织评审、监管检查、考核验收等工作。
三、申报条件
第三条  申报主体包括我县境内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特色农业产业基地、科技推广示范基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种养殖大户等，且符合以下条件：
（一）机制体制健全。建设主体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管理机构完整，管理制度规范，运行机制高效，发展规划科学。
（二）科技含量高。切实依靠科技进步，率先应用先进技术，园区建设具有鲜明的科技特色。积极引进优秀科技成果，农业技术水平应明显高于当地水平，引导和示范作用显著。
（三）基础设施良好。具有较高的防灾、抗灾能力，园区功能设计合理，具有典型代表性，对周边地区具有较强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
（四）研发创新实力强。拥有自己的研发团队，技术研发创新试验、示范成效明显，产业化前景广阔。
（五）有稳固的技术依托。主动挂靠对接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结合本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实际，组织关键技术攻关，开展新技术推广培训，成果转化能力强、效率高。
第四条  申报程序
（一） 科技示范园建设单位向科技局递交申报书（纸质和电子版）；
（二）科技局农社科对申报材料进行初步审查；
（三）报请科技局农业科技示范园建设指导组审定。
（四）通过评审的科技示范园，县科技局批复，授予"肥西县农业科技示范园"称号。
第五条  申报材料
（一）肥西县农业科技示范园申报书。
（二）肥西县农业科技示范园总体规划。
（三）肥西县农业科技示范园实施方案。
（四）有关附件材料。
四、监管考核
第六条  科技园区实行动态管理。挂牌两年后由科技局组织进行复评，不合格者取消"肥西县农业科技示范园"称号。
第七条  为加强园区管理，实行年度报告制度。每年1月底前园区将上年度工作总结和下一年度工作计划报送县科技局农社科。
五、扶持政策
第八条  对农业科技示范园奖励，纳入自主创新扶持政策，奖励标准从其规定，资金由县财政统一安排，纳入年度财政预算。  
第九条  农业科技示范园可优先承担部、省、市下达的各类农业科技实验、示范与推广项目，并优先推荐申报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项目。
六、附则
第十条  本办法从2017年1月1日起实行，由县科技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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